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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 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关于全面推进 3 至 11 岁儿童新冠病毒 

疫苗接种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、卫生健康委，

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省实验小学、省实验幼儿园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会议精神，按照省疫情

防控指挥部关于疫苗接种工作的部署要求，确保年底前完成 3-11

岁儿童疫苗全程接种目标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。近期，全国疫情已蔓延 20个省份，新一

轮疫情导致我省部分学校多名师生感染，其中 3-11岁儿童占比较

高，疫情给全省学校、幼儿园（以下统称学校）带来了严重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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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苗接种是建立免疫屏障、预防控制疫情最有力的举措。各地各

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体决策部署上来，

切实增强做好疫苗接种工作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把 3-11岁儿童疫

苗接种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认真部署落实，迅速行动，细化措

施，广泛动员，确保接种工作规范、高效、安全、有序，实现 3-11

岁无禁忌儿童应接尽接。 

二、广泛宣传引导。各地教育、卫健部门和各学校要围绕疫

苗安全性、有效性加强正面宣传，提升儿童和家长对新冠病毒疫

苗的认识和接受程度；要扩大宣传覆盖面，提高儿童和家长接种

意愿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、关注的良好氛围。要针对儿童聚集

性强、 认知能力弱的特点，创新宣传形式和方法，通过媒体、家

长会、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渠道，做好儿童和家长的沟通告知、科

普宣传、心理疏导、摸底统计工作。对于非在校儿童，要主动配

合社区居民（村民）委员会做好摸底统计和动员。要加强舆论监

测，及时发现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，对于不实信息和谣言，迅速

辟谣、澄清谬误，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，及时予以回应。 

三、科学统筹部署。坚持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按照当地疫情

防控部门要求，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配合卫生健康、疾控等部

门，平稳有序推进接种工作；要在卫生健康、疾控部门指导下，

科学制定疫苗接种实施方案，精准安排接种计划，要结合未成年

人接种工作特点和工作实际，合理把握接种工作节奏。卫生健康、

疾控部门要组织选派实力强、业务精的医疗机构实施接种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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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学校有针对性做好疫苗接种。 

四、规范接种实施。各地各学校要把接种安全放在首要位置，

严格按照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要求，规范接种实施。接种前应

由监护人签订知情同意书，并充分告知监护人及受种者接种禁忌、

不良反应和接种留观等注意事项，配合做好健康状况询问、接种禁

忌核查等工作，受种者完成接种后，应在接种现场落实留观要求。 

五、做好安全保障。各地要针对未成年人医疗救治特点，结

合各地实际和冬季寒冷天气因素等，制定疫苗接种医疗救治保障

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合理配置医疗救治力量，加强人员培训。

接种机构要按照儿科急诊急救人员驻点保障、有儿童适用急救设

备药品、有 120 急救车现场值守、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

通道的“四有”原则做好医疗救治保障，确保受种者安全。要优先

在学校设置接种场所，各学校要配合做好接种场所保障和秩序维护

等工作。儿童接种时需由监护人或指定人员陪同，并提供由监护人

签字的知情同意书，对受种儿童全程做好个人防护。接种后要做好

信息登记，及时向学校和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告接种进展。 

请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每周一、

周四下午 16：00 前将 3-11 岁疫苗接种数据上报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疫情填报系统。 

 

 

河  南  省  教  育  厅    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1 年 11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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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依申请公开   2021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


